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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气象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杭州天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气象科技创新

研究院、江西兴氟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马鞍山中鑫工程质量检测

咨询有限公司、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限公司、河北省气候中心、安徽升辉检测有限公司、安徽鸿安检测

有限公司、合肥中盈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国雷安全防护技术(西安)有限公司、圣其安全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重庆莱霆防雷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雷电防护装置测试中心、中国

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重庆市防雷中心、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技术装

备保障中心、中山市防雷减灾事务中心、宿迁市气象局、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宝鸡市气象局、皖西学

院、新疆康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云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中心、安徽省风云防雷安全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阳阳、刘岩、朱浩、李根、吴强、黄艺辉、舒冲、张恒军、张利华、汤威、刘子萌、

杜康云、陶寅、李丽、孙浩、郁凌华、张钢、庄道全、陈金根、吴义成、高攀亮、张国强、鲁磊、汪钟秀、涂永高、
曾宇、许伟、罗志勇、王中洋、王延慧、张艳华、张春龙、朱占方、刘兴元、张永芹、傅盈盈、叶楠、胡甲、孙兰、
张建勋、许康、陈苗苗、刘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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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程序,描述了判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试生产(使用)期和正式运行期的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8218—20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650—2011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化学品 hazardouschemicals
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来源:GB18218—2018,3.1]

3.2 
危险化学品企业 hazardouschemicalenterprises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注:不包括无生产实体的集团公司总部。

3.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majorhazardinstallationsforhazardouschemicals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装

置、设施或场所。
[来源:GB18218—2018,3.4,有修改]

3.4 
防雷安全隐患 hiddendangerinlightningprotectionsafety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防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防雷安全管理制度的规定,存在的

可能导致雷电灾害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3.5 
雷电防护装置 lightningprotectionsystem;LPS
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电涌保护器及其连接导体等构成的,用以防御雷电灾害的设施或者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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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PS由外部和内部雷电防护装置两部分组成。

[来源:GB/T21431—2023,3.1,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应遵守下列规定:

a) 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b) 考虑防雷安全管理、雷电防护装置现状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和维护等因素。

5 判定程序

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应遵守下列程序:

a) 现场检查:按照附录A和附录B规定的判定要素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检

查,并获取相关影像和文字资料,参与人数不少于3人;

b) 讨论核实:对现场检查资料进行集体讨论核实,按照第6章的方法给出判定,填写防雷安全重

大隐患判定表(见附录C),参与人数不少于3人;

c) 专家论证:对于判定重大隐患有困难的,成立专家组进行技术论证,按照第6章的方法形成判

定结论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的专家组成员同意,论证专家组由属地气象主管机构和雷电防护领

域专家等组成,参与人数不少于5人。

6 判定方法

6.1 直接判定

6.1.1 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应首先进行直接判定。

6.1.2 符合附录A规定的任意一条判定要素的,直接判定为存在防雷安全重大隐患。

6.2 综合判定

6.2.1 按照附录B规定的判定要素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雷安全重大隐患进行综合判定。

6.2.2 各项扣分之和大于25分的,判定为存在防雷安全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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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直接判定要素

表A.1规定了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直接判定要素。

表 A.1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直接判定要素

隐患项目 隐患编号 判定要素

防雷安全管理

ZJ-GL001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包括防雷安全责任内容,且未建立防雷安全生产责任

制的

ZJ-GL002
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未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

ZJ-GL003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的雷电防护装置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仍进行施工

的,或投入使用前,雷电防护装置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仍交付使

用的

雷电防护装置现状

ZJ-XZ001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的建(构)筑物和设施无雷电防护装置的

ZJ-XZ002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第一类防雷建筑物内长金属物的弯头、阀门、法兰盘等连接处的过渡电阻

大于0.03Ω的

ZJ-XZ003

钢制油罐、液化石油气储罐、液化天然气储罐、压缩天然气储气瓶(组)、储氢容

器和液氢储罐等储存甲类、乙类火灾危险性物质的金属罐体未进行防雷接

地,或罐顶金属构件未与罐体进行等电位连接的

ZJ-XZ004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设置的检测报警装置、化工生产装置自动

化控制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等机柜间,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室等未采取

等电位连接和接地措施的

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和维护
ZJ-JW001

爆炸危险环境场所未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或委托的检测机构不具备相应资

质的

  a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以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为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

识应符合GB18218—2018中第4章的规定。

3

GB/T47320—2026



附 录 B
(规范性)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综合判定要素

表B.1规定了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综合判定要素。

表B.1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综合判定要素

隐患项目(分值) 隐患编号 判定要素

防雷安全管理

(20分)

ZH-GL001
未建立防雷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且未将防雷安全隐患排查内容纳入企业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中的,扣2分

ZH-GL002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存在下列一种或以上情况的,扣2分:

a) 未针对雷电灾害制定专项应急预案,且未将雷电灾害应急处置内容纳入企

业现场处置方案;

b) 未开展应急演练

ZH-GL003 未明确防雷安全管理的工作部门,或未明确防雷安全管理人员的,扣2分

ZH-GL004 无雷电预警信息接收与响应措施的,扣2分

ZH-GL005
大型油气储存企业、地属多雷区或强雷区的二级以上石油库未设置雷电预警系

统的,扣2分

ZH-GL006 未将防雷安全生产知识纳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的,扣2分

ZH-GL007 未建立防雷安全管理台账的,扣2分

ZH-GL00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厂区未配备气象监测设施的,扣2分

ZH-GL009
大型建设工程、重点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等未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或
改建、扩建后未重新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的,扣2分

ZH-GL010 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防雷安全设计诊断的,扣2分

雷电防护装置现状

(60分)

ZH-XZ001
建(构)筑物的专设引下线未设置防跨步电压措施,或未设置防接触电压措

施,或未设置防旁侧闪络电压措施的,扣3分

ZH-XZ002
当电源采用TN系统时,从建筑物总配电箱起供电给该建筑物内的配电线路和

分支线路未采用TN-S系统的,扣3分

ZH-XZ003
电气、电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技术参数不满足GB50057—2010中6.4的要求或

状态指示处于异常的,扣2分

ZH-XZ004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的建筑物的雷电防护设计标准低于GB50057—2010中对应的防

雷分类要求的,扣3分

ZH-XZ005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金属管道未采取等电位连接或接地措施的,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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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综合判定要素 (续)

隐患项目(分值) 隐患编号 判定要素

雷电防护装置现状

(60分)

ZH-XZ006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雷电防护装置存在机械损伤、断裂或锈蚀截面超过初始截面三分

之一的,扣2分

ZH-XZ007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雷电防护装置上悬挂电话线、广播线、电视接收天线或低压架空线

等线缆的,扣3分

ZH-XZ008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a 的场所内露天生产设备未设置警告牌等防雷安全标志的,扣2分

ZH-XZ009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的排放爆炸危险气体、蒸气或粉尘的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

等管口外空间雷电防护不满足 GB50057—2010中4.2.1列项中的第2项要求

的,扣3分

ZH-XZ010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的独立接闪杆和架空接闪线或网的支柱及其接地装置至被

保护 建 筑 物 及 与 其 有 联 系 的 管 道、电 缆 等 金 属 物 之 间 的 间 隔 距 离 不 满 足

GB50057—2010中4.2.1列项中的第5项要求的,扣3分

ZH-XZ011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内平行敷设的管道、构架和电缆金属外皮等长金属物净距小

于100mm时未采用金属线跨接;或交叉净距小于100mm时,交叉处未采用金

属线跨接的,扣2分

ZH-XZ012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的室外低压配电线路全线采用电缆直接埋地敷设时,在入户

处未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钢管接到等电位连接带或防闪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上

的,扣3分

ZH-XZ013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的室外低压配电线路采用钢筋混凝土杆和铁横担的架空线

引入时,出现下列一种或以上情况的,扣3分:

a) 未使用一段金属铠装电缆或护套电缆穿钢管直接埋地引入;

b) 架空线与建筑物的距离小于15m;

c) 电缆金属外皮、钢管和绝缘子铁脚、金具等未连在一起接地

ZH-XZ014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排放爆炸危险气体、蒸汽或粉尘的放散管、呼吸阀、排风管

等管口外空间雷电防护不满足 GB50057—2010中4.2.1列项中第2项要求

的,扣2分

ZH-XZ015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专设引下线少于2根,或专设引下线的平均间距大于18m
的,扣3分

ZH-XZ016
GB50057—2010中3.0.3列项中的第5~7项所规定的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其防

雷电感应措施不符合GB50057—2010中4.3.7的规定的,扣2分

ZH-XZ017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在电气接地装置与防雷接地装置共用或相连的情况下,在低

压电源线路引入的总配电箱、配电柜处未装设电涌保护器,或电涌保护器参数

不满足GB50057—2010中4.3.8列项中的第4项要求的,扣2分

ZH-XZ018
生产设备的金属外壳用作接闪器时,其厚度不满足GB50650—2011中表6.1.5
的要求的,扣3分

ZH-XZ019 储存可燃物质的非金属储罐未处于接闪器保护范围内的,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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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综合判定要素 (续)

隐患项目(分值) 隐患编号 判定要素

雷电防护装置现状

(60分)

ZH-XZ020
浮顶储罐(包括内浮顶储罐)利用罐体本身作为接闪器时,浮顶与罐体未进行可

靠的电气连接的,扣3分

ZH-XZ021
埋地钢制油罐、埋地LPG储罐以及非金属油罐顶部的金属部件和罐内的各金属

部件,未与非埋地部分的工艺金属管道电气连接并接地的,扣3分

ZH-XZ022
户外装置区场所,金属设备、框架、管道、电缆金属保护层(铠装、钢管、槽板等)、

放空管口等金属导体中,任一未连接到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上的,扣3分

ZH-XZ023

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设置的检测报警装置、化工生产装置自动

化控制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等机柜间,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制室内线缆未

采取屏蔽措施的,扣2分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和

维护(20分)b

ZH-JW001
除爆炸危险环境场所外的其他场所未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或委托的检测机

构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扣3分

ZH-JW002
检测报告的结论中,雷电防护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且未做整改

的,扣2分/项

  a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以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为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

识应符合GB18218—2018中第4章的规定。
b 该项扣满20分后不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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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表样式

图C.1给出了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表样式。

图 C.1 防雷安全重大隐患判定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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